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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函
地址：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號
承辦人：梁湘郁
電話：02-27899377
電子信箱：hyliang@gate.sinica.edu.tw

受文者：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學術字第11414017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作業要點 (201000000A_1141401727_doc1_Attach1.

pdf)

主旨：本院「115年度第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

案，自即日起至114年10月17日止受理線上申請，相關申

請資料紙本請申請人服務機關於10月23日前函送至本院，

請查照周知。

說明：

一、旨揭來院訪問研究性質分以下兩種：（一）進行專題研

究；（二）研發特定技術。來訪期限為2個月至6個月，本

院得給予獎勵金及研究所需材料費、資料蒐集費等補助。

本梯次受理申請來院訪問之期間為115年1月至12月。

二、申請人須獲其服務單位同意，利用休假、公假或寒暑假期

間（非寒暑假期間或兼任行政工作者，請提送服務單位休

假證明），前來本院從事短期訪問研究；如來訪期間因故

離院，應向接受來訪單位請假，本院得按比例扣除獎勵

金。

三、來訪研發成果之歸屬，應依本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辦理。

檔　　號:
保存年限: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四、檢附本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作業要點」1

份。請至「中央研究院學術服務管理系統」

（https://asms.sinica.edu.tw）線上填寫相關資料並完

成送件後，列印申請書1式3份，由服務機關備函逕洽本院

相關研究所、中心提出申請。

正本：全國各大專院校、國立故宮博物院、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
院、環境部、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全國含
研究部門之醫院、農業部所屬相關單位、博物館與教育館、交通部所屬相關單
位、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經濟部所屬相關單位、衛生福利部所屬相關單位、核能
安全委員會

副本：本院各所/研究中心(院長辦公室、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副院長室、生命科學組副院
長室、數理科學組副院長室、秘書長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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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獎勵國內學人短期來院訪問研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7 年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28 日第六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7 日公共字第911300088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6 月 27 日第四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3 月 16 日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0 日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9 日第三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16 日學術字第 104050710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年 3 月 23 日學術字第 105050203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7 日學術字第 1060509495 號修正  

一、 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加強與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術

交流、協助國內產業基礎科技之研發，獎勵國內學人來院從事短期訪問或

參與研究工作，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適用本作業要點之國內學人，其資格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一) 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之專任助理教授級以上或擔任專任講師職務二

年以上者。 

(二) 公立或政府籌設之學術機構(含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及政府機關

之科技研發單位專任副研究員(或相當職務)以上人員。 

(三) 產業團體之技術研發單位專任副研究員(或相當職務)以上人員。 

(四) 教學醫院之主治醫師，從事研究工作二年以上者。 

三、 依本作業要點申請獎勵之國內學人，須獲其服務單位同意，利用休假研究

或公假期間，來本院從事短期訪問研究。 

四、 來訪研究之國內學人，依來院工作性質分以下二種： 

(一) 進行專題研究。 

(二) 研發特定技術。 

五、 申請辦法： 

(一) 申請人須經由其服務機關備函，並檢附申請書、學術著作代表作一

份、合作研究合約與計畫書、擬參與之本院研究室或計畫主持人同

意書、向本院各相關研究所(處)、研究中心提出申請。 

(二) 每年受理二次，於四月底及十月底前提出申請。 



六、 審核程序： 

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自訂審查程序辦理審查，並將審查程序及申請者之

相關資料連同推薦人選名單(若不只一人請排列優先順序)一併函送院本部學

術及儀器事務處，由學術諮詢總會核定獎勵人選。 

七、 來訪研究期限： 

來訪研究期限為二個月至六個月。若有特殊需要，得申請延長。 

八、 來訪研究補助：依據第二點第一、二、四款資格條件，來院進行專題研

究，本院得給予補助，其標準如下： 

(一) 每月得支付獎勵金，最高三萬元。 

(二) 研究所需材料費、資料蒐集費等，每月最高得補助二萬元。 

(三) 受補助對象需檢附領款收據及相關資料，連同原始憑證送本院各研

究所（處）、研究中心辦理經費報銷。 

前項研究補助費之獎勵金由院方或所、中心支付，材料費、資料蒐集費等

由所方負擔。 

九、 來訪研究成果考核： 

訪問研究結束後，本院研究所(處)、研究中心得安排學術演講，來訪學者

應於二個月內提出書面研究報告，交由所屬研究所(處)、研究中心評審

後，送院備查。 

十、 研究成果若涉及智慧財產權時，依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之規定辦理。 

十一、 來院訪問研究期間，其權利義務依本院及研究所(處)、研究中心相關規

定。 

十二、 獎勵對象涉有違反學術倫理之情事者，依「中央研究院各級倫理委員會設

置及作業要點」處理。 

十三、 本作業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